
四川省民政干部学校

2024 年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年度工作安排

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全面推进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工作通知》（川人社规〔2022〕9 号）文件相关

要求，我校将面向四川省志翔职业技术学校 2025 届毕业学

生、社会人员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经学校研究，现

将 2024 年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年度工作安排公告如下：

一、机构介绍

四川省民政干部学校是省民政厅直属事业单位，主要承

担全省民政系统干部职工在职培训和民政职业技能培训及

竞赛等工作。2022 年，学校被省人社厅确定为全省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单位、四川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二、认定职业

本年度计划认定职业（工种）为养老护理员（四级），

后期将根据认定情况在 11 月、12 月适时增加认定，具体以

对应批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公告为准。

三、收费标准

职业

名称

知识鉴定、操作技能认定费(元)

5 级 4 级 3 级

养老护

理员
300 360 400



四、报名及考试安排

（一）报名方式：采用线上报名，报名流程后续发布

（二）报名材料

1.在线填写四川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个人申报表。

2.本人身份证人像页、国徽页电子版照片。

3.近期（6 个月内）免冠电子版照片(白底，200KB 以内)

4.以下材料根据申报条件要求提交：

①申报条件要求具备一定级别职业资格的，需提交原职

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原件。

②申报条件要求满足一定工作年限的，需提交工龄证明。

工龄证明以社保记录为准,若无社保证明则以考生所在单位

开具的工龄证明为准。

③申报条件要求具备一定学历要求的，需提交学历证书

扫描件/有效期内电子注册备案表。

考生申报时应按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考的有关要求，

确保填报的信息完整准确，工作履历和证明材料真实。如有

虚假，取消报名资格。已参加考试的，则取消所有科目考试

成绩;已获得证书的，将没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注销网

上查询系统中的相关数据。

（三）考试安排

1.2024 年 10 月养老护理员（四级）考试安排

考试批次（考试时间）：10 月 25 日（暂定）

报名时间：9 月 13 日-9 月 18 日

资格审核时间：9 月 14 日-9 月 19 日



准考证打印时间：10 月 23 日-10 月 24 日

考试地点：四川省民政干部学校（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东升街道志翔路 3 号），具体地点以准考证为准。

2.2024 年 11 月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具体认定职业、时间以对应批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公告为准。

3.2024 年 12 月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具体认定职业、时间以对应批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公告为准。

五、温馨提示

对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且国家职业分类大典 3-6类内

的职业(工种)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技能类新职业，

由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用人单位、技工院校和社

会培训评价组织，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行业企业评价规

范，对劳动者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对合格人员颁发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按规定发放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劳动者

技能水平的证明，与职业资格证书一同纳入人才统计和认定

范围，作为持证上岗、升职加薪、相关政策扶持等的依据。

附件：1.四川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个人申报表

2.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关于转发国家职

业标准编制规程(2023 年版)的通知》川人社职鉴

(2023)47号



四川省民政干部学校

2024 年 9 月 13 日



附件 1

四川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个人申报表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照片
考生来源 □学校 □企业 □部队 □社会 □其他

文化程度

（附复印件）

□小学 □初中 □职高 □高中 □技校 □高职

□中专 □大专 □大学本科 □硕士 □博士 □其他

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军官证 □港澳台证件 □外国护照

证件号码

（附复印件）

户籍

所在地

户口性质
□本省城镇 □本省农村 □非本省城镇 □非本省农村 □港澳台人员

□外籍人员

工作

单位名称

个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现职业等级或

职称等级（附

证书复印件）

职业资格/

技能等级
□无等级 □五级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职称 □无职称 □初级职称 □中级职称 □高级职称

申报职业 申报等级

申报条件

类型

□学历型

□工龄型

□复合型

□无

申报条件

（佐证材

料附后）

例：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

以上。

（表述应与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行业

标准、企业评价规范一致）

是否代报名 □是 □否



考试类型
□新考

□补考
考核科目 □理论 □技能 □综合

从事本工种专

业年限（工作

单位经办人填

写）

专业工龄证明

xx 同志系我单位职工，在本单位 xx 部门从事 xx 岗位工作，累计以往从事该工

种的专业工龄合计已满 xx 年，特此证明。我单位承诺该考生该职业累积工龄真

实有效，如有虚假承诺，本证明盖章单位及人资部经办人均愿承担连带责任。

单位联系方式：

人资部经办人签名： 人资部经办人联系方式：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评价机构

审核意见

经审核：xx考生以上资料属实，符合 xx 职业（工种）xx 级别申报条件。

审核意见：

评价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经审核：xx考生以上资料不属实，不符合 xx 职业（工种）xx级别申报条件。

审核意见：

评价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个人承诺说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相关规定和本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申报条件，知晓考试

要求和考试方式，本人自愿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并做出如下承诺：

一、自觉遵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有关规定及考评中心的相关工作要求；

二、考生本人真实、准确地提供和填写本人基本信息、文化程度、工作单位、专业工龄、身

份证件等相关资料，不得由他人代填；

三、本表格内容正确无误，所提交的证明材料和照片真实无假，一旦确认不得更改申报信息；

四、考试期间，遵守考场纪律，不交头接耳，不作弊或协助他人作弊等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

五、对违反以上承诺造成的后果，本人自愿接受取消考试资格、成绩无效、注销证书信息等

处理方式，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字+手印）：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申报条件为“年满 16 周岁，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年满 16 岁周岁，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申报条件类型一栏勾选“无”。

2、所有复印件均需要与原件一致；

3、评价机构可按照工作实际增加内容



附件 2








